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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





排污者应当自接到《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到指定的商业银行缴纳排污费。





核算





按月或季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和经核定的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确定排污者应当缴纳的排污费数额，并予以公告。


向排污者送达《排污费缴纳通知单》。





核定





每月或者每季终了后10日内，依据经审核的《全国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报表》、《排污变更申报登记表》，并结合当月或当季的实际排放情况，核定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


向排污者送达《排污核定通知书..


排污者对核定结果有异议的，自接到《排污核定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申请复核。


环保部门接到复核之日起1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审核





每年1月15日前依据排污者申报的《全国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进行排污收费年度审核。


对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排放污染物需作重大改变或者产生紧急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进行审核。


经审核同意的向排污者发回《全国排放污染申报登记报表》。不符合要求的，限期补报。





申报





排污者于12月15日前申报下一年度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等情况，并提供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资料。填报《全国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报表》。


新改扩建项目，应当在项目试生产前3个月内办理排污申报手续。


城市市区范围内，建筑施工中使用机械设备、可能产生噪音污染的，施工单位必须在开工15日前办理排污申报手续。


排放污染物需作重大改变或者产生紧急重大改变的，排污者必须分别在变更前15日或改变后3日内履行变更申报手续。填报《排污变更申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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